


第十六周晚点名/周见面工作提示
一、持续加强学风考风建设
1.切实抓好学风教育
一是辅导员要深入课堂，加强同任课教师的沟通联系，及时掌握学生的出勤情况和课堂表现；二是辅导员要对无故缺勤学生及时开展谈心谈话，了解其未到课原因并做好相应教育和制度宣贯；三是要牢固树立“三全育人”工作理念，充分调动领导班子成员、专任教师、辅导员、班主任、思政班主任等育人力量的积极性、主动性，切实发挥他们在学务指导、学业帮扶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2.扎实开展考试季朋辈学业帮扶工作
进入考试季，学校将按周发布和总结朋辈学业帮扶工作开展情况。请各院（系）结合学生期末考试课程，精心组织朋辈学业帮扶，因地制宜采取一对一（多）辅导等方式开展重点知识串讲、习题答疑等针对性强的帮扶活动，避免“大而全”，力求“小而精”，务求取得帮扶实效。请各院（系）规范帮扶活动组织管理，一是每周六18:00前将本周朋辈学业帮扶典型工作照片发送至xgbszk@chd.edu.cn，学校将加强工作总结与展示交流；二是每周六18:00前依托“我在长大”中“朋辈学业帮扶”模块发布下一周朋辈帮扶安排，并及时做好课程调整、新增等更新，防止学生空跑，学校每周一通过信息门户和微信推送等方式进行信息公开，以便于资源共享；三是广泛宣传动员学生登录“我在长大”查询帮扶安排并参加相关帮扶，特别是做好学业困难学生的教育引导、跟踪督促和关心帮扶。
3.深入实施“一站式”学生社区本科生学风建设项目
请各院（系）紧扣学风建设主题，围绕本院（系）项目建设目标和举措，加强同“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新生教育工程、“一院一品”学生工作品牌项目建设和文明班集体建设等工作有机融合、有效联动，着力从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培养入手，培育优良学风班风。特别是要推进“四个一”项目必选活动（1.统筹党政领导、任课教师、辅导员、思政班主任、班主任、学业导师等力量，在“一站式”学生社区中开展学风建设主题活动，每月至少1次；2.协调教学副院长开展教务政策宣讲，覆盖全体新生；3.协调专业负责人开展专业认知讲座，覆盖全体新生；4.邀请企业负责人或优秀校友等开展行业发展动态宣讲或专业认知讲座至少2次）落实落细、见到实效。
4.持续加强考风考纪教育
各院（系）要深入落实第五次学工例会要求，持续开展“考风考纪教育月”活动，坚持抓早抓小、预防为主，加强考风考纪教育，关键要做到：针对全体学生全覆盖讲一次、针对重点学生深入谈一次。一是深化规章制度学习，强化制度宣传教育和诚信教育，通过组织学生系统学习相关文件制度，引导学生知纪明纪，维护考场公平公正；二是注重案例警示教育，结合学校下发的《学生违规违纪警示教育典型案例汇编》，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使学生知晓考试违纪的后果和代价；三是注重发挥学生骨干的榜样引领作用，辐射带动广大同学遵规守纪，共同创建优良考风；四是对考试违纪和作弊学生，要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关注其思想动态和心理状态，加强家校协同，做好关心帮扶，保持持续跟踪，帮助其改过自新、树立信心，以积极阳光的心态面对今后的学习生活。
二、做好学生教育管理服务
1.做好宿舍安全隐患专项整改工作
[bookmark: _GoBack]近期，学校多部门联合开展了宿舍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发现存在宿舍内吸烟、插座过载、违规在其他专用设备取电、使用大功率违禁电器、快递及外卖纸箱堆积等突出问题。为切实筑牢宿舍安全防线，请各院（系）高度重视，立行整改：一是辅导员深入宿舍排查隐患，对违规行为严肃批评教育并督促限期整改；二是加强安全教育宣传，引导学生树立安全意识，自觉遵守宿舍管理规定。学校将针对上述问题开展“回头看”，重点核查隐患整改落实情况，严防问题反弹。请各院（系）务必压实整改责任，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确保宿舍安全稳定。
2.做好2025年度大学生医保和意外险报销提醒工作
一是12月10日，校医院发布了《关于开展2025年度大学生门诊医疗费报销工作的通知》，根据西安市医疗保障经办服务中心的通知要求，校医院医保办定于2025年12月15日起集中收集报销2025年1月1日起至今符合门诊报销规定的门诊医疗费。二是2025年12月17日在北校区师生服务大厅和12月18日在南校区北院操场北侧小二楼进行本年度最后一次意外险线下理赔。请各院（系）提醒学生认真查看通知，在规定时间内准备好相应材料前往报销地点报销。
3.做好规范机动车通行教育工作
请各院（系）按照《交通安全教育提纲》（见附件），教育引导学生遵守校内交通规则，严格遵守校内电动车、机动车行驶限速规定；冬季路面易结霜湿滑，提醒学生早晚时段途经教学楼、食堂等人员密集区域时，务必提前减速慢行，确保人身安全。



附件
交通安全教育提纲
一、电动自行车和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电动两轮普通摩托车的区别
1.电动自行车具有脚踏功能，悬挂交管部门登记的蓝色号牌，不需要驾照，可载12岁以下未成年人1名，6周岁以下儿童应当乘坐在固定座椅内。
2.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和电动两轮普通摩托车悬挂交管部门登记的蓝色或黄色号牌，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不可载人（蓝色号牌），电动两轮普通摩托车可载1名成年人（黄色号牌），此两类车均为机动车，需要摩托车驾照、交强险，骑乘均需戴头盔。
3.悬挂交管部门登记的黄色临牌号码的电动车，是以前生产销售的超标电动车，属于机动车，按《西安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要求，过渡期于2025年6月30日停止，现在使用、销售均属于违法行为。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均按机动车处理，提醒同学们为保障自身安全和权益，线上线下、校内校外均不要购买这样的二手电动车，国家对电动车强制性新标准已经颁布，该类电动车使用存在的安全隐患更大。
二、校园安全提醒
1.行人和骑乘交通工具均靠右行，对向避让也自动向右避让，相关通过路口相互礼让，不要抢行；
2.修远大道全线禁止机动车行驶（包括汽车、燃油摩托车、黄色号牌电动车）；所有通行人员均靠右侧道路行驶，不要逆行；
3.按教育部、教育厅加强校园交通管理相关要求，未悬挂交管部门登记号牌的电动车（含电动自行车）尽快去交管部门登记悬挂正规号牌，已在交管部门登记悬挂正规号牌的电动车尽快到保卫处登记悬挂校园通行牌，后期保卫处将加强管理，禁止无牌电动车进入教学区。
4.黄色超标过渡电动车（悬挂黄色临时号牌）尽快更换，保证自身安全和权益。
5.为了自身安全，请将自己的电动车、自行车有序停放在指定区域，避免占用疏散和消防通道。
6.所有的三轮电动车和老年代步车均属机动车，学生不要在教学区使用，已经购买的应及时到交管部门去悬挂正规车牌，不能悬挂正规车牌的，要尽快驶离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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